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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
地址：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陳瑞霖
電話：03-3322101#6100
電子信箱：10068360@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1月23日
發文字號：桃建照字第115000641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0360200G_1150006419_ATTACH1.pdf、

380360200G_1150006419_ATTACH2.jpg)

主旨：檢送「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

(57)」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貴會114年11月27日桃市建師字第2053號開會通知單續

辦。

正本：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副本：本處建照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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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57)討論 

會議時間：114 年 12 月 24 日 15:00~16:30                記錄: 林星岳 

會議地點：桃園市政府使管科 10F 會議室 

會議主席：邱副局長英哲 

參與人員：陳副處長育時、黃科長康捷、高科長宜民、莊科長煜程、 

劉副理事長國慶、黃盈通、江庭芳、吳浲楙、梁瀞文、吳清楓、

羅央新、許惠渝、林星岳、吳騏珅。 

 

◆加速建照執行提案： 

1. 建造執照明列挖、填方計算數量與施工科土方計畫書之土方數量是否可

以脫鉤，以土方計畫書之土方數量為主並檢討建照加註第12項-申報放樣

須檢附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處理計畫—地下室開挖、填土（加註建照），執

行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 

(1) 目前執行方式建造執照無地下室或非筏式基礎者，可選擇自地平衡不

計算土方數量，進入施工階段常因土方數量的問題而須進行變更設

計，造成工期延宕與不便。 

(2) 土方建造執照計算與現場基地高程偶有不同，進入施工階段常因土方

數量的問題而須進行變更設計，造成工期延宕與不便。 

 

決議： 

1.建造執照挖、填方數量以圖面體積(即實方)計算，並做為承造單位土

方計畫書之參考依據，惟為因應各基地施工條件不同，土方計畫書之

內容得與建造執照挖、填方數量有所差異。 

2.建造執照無地下室或非筏式基礎之基地，如基地內土方需外運或自基

地外運送土方進入基地者(基地無暫置土方條件)，建築師於申請建造

執照時須分別計算挖、填方體積(即實方)，並列入工程造價計算。 

3.納入法規執行疑義(建築技術諮詢小組)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追認。 

 

2. 有關室內裝修竣工階段，施工廠商為丙等營造廠並採用逐案簽證，是否

需另外提供相關文件查證辦理，提請討論。 

說明： 

有關室內裝修竣工階段，施工廠商為丙等營造廠並採用逐案簽證，因專

任工程人員之資訊無法網路查詢列印，需提供簽章報備切結書(附件一)

查證或施工廠商自行依營造業法相關規定辦理。 

 

決議：有關室內裝修竣工階段，施工廠商為丙等營造廠並採用逐案簽證

者，因專任工程人員之資訊無法網路查詢列印，應檢附簽章報備切結

書及當年會員證。 

 

3. 有關變更使用申請書件內結構安全鑑定書(或結構計算書)免檢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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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論。 

 

決議：有關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案件，如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於「變更使用

執照檢討項目簽證表」中第16項【16.最低活載重】內說明符合情形

者，得免檢附結構安全鑑定書(或結構計算書)。 

(1) 用途變更時倘法定載重增加，原建照中的結構計算書可佐證活載重

符合規定。 

(2) 用途變更時倘無增加法定活載重(一樣或減少)。 

 

◆個案討論： 

1. 本案基地其中一侧未臨接計畫道路部份(也未指示建築線)，其畸零地檢

討方式提請討論。(詳附件二) 

 

決議：本案基地其中一侧雖未臨接計畫道路，惟為維持都市計畫退縮建築

及留設帶狀開放空間之規定，基地仍應自道路境界線檢討退縮建築，

故依「桃園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3條第一項第二款「二、側面

應留設騎樓或退縮地之基地，應依附表二檢討。」，本案應依附表二

進行畸零地檢討，另該現有巷道與計畫道路之截角得計入法定空地。 
 

2. 都市計畫外國有財產署之交通用地，非屬道路養護範圍是否可以指示建

築線，提請討論。(詳附件三) 
 

決議：本案芭里段457地號為公有交通用地且依114年12月1日台財產北桃二

字第11436050520號「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函」(附

件二)有道路使用需求，故本案得以芭里段457地號(交通用地未開闢

完成)指示建築線。 
 

3. 領有雜項使用執照之LED廣告牆，在廣告物許可期內未變更原有雜項執照

構造物僅變更LED廣告物面板大小(包含長寬高)，是否仍須重送雜項執照

或是逕為辦理廣告物許可變更，提請討論。(詳附件四)  

說明： 

(1) 按桃園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第26條規定略以：「招牌廣告及樹立廣

告達下列規模者，應申請雜項執照：一、正面式招牌廣告縱長超過二

公尺。」。 

(2) 本案架設地點在中茂新天地，三樓露台，前於108年取得雜項使用執

照及廣告物許可，並於113年取得展延許可函至118年，為發揮廣告效

益本次擬增加廣告物面板寬度左右各69公分，原寬度為6.4M,預計變

更為7.78M。 

(3) 按上開規定應申請雜項執照要件為廣告物縱長，本案僅辦理廣告物寬

度變更且未變更原構架，係將廣告面板固定在原構造物上。 

 

決議：已取得雜項使用執照之廣告物，如未變更廣告物之固定構架，僅變



6 
 

更廣告物看版或面板長、寬、高尺寸時，固定在原支承構架且符合廣

告物設置規定者，經檢附專業技師簽證結構安全無虞說明書，得僅辦

理廣告物許可變更，免再重新申請雜項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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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基地為公共設施保留地，申請托嬰中心新建工程建造執照（臨時建

築），請問本案建築簷高認定以及屋簷是否可設置於土地使用管制退縮範

圍內，提請討論(詳附件五)。 

說明： 

(1) 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臨時建築使用辦法第五條規定：「公共設施

保留地臨時建築之構造以木構造、磚造、鋼構造及冷軋型鋼構造等之地

面上一層建築物為限，簷高不得超過三點五公尺。……」 

(2) 建築技術規則定義簷高：自基地地面起至建築物簷口底面或平屋頂底面

之高度。 

(3) 目前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臨時建築使用辦法中並無明確限制建築物

高度，僅以樓層數以及簷高高度限制來作為建築物的高度限制，目前法

規尚未對平屋頂與斜屋頂有明確的定義，本案建築簷高是否符合規定，

提請討論。 

(4) 依中華民國 113 年 8月 27 日桃建照字第 1130072633 號函，113 年度第

4次法規執行疑義（建築技術諮詢小組）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之會議紀

錄案由二：「本市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條文為正面表列禁止事項，非屬禁

止事項即可設置；得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條第 41 款退縮建

築規定辦理，免計入建築面積之陽台、屋簷、雨遮、A/C 版、裝飾版及       

遮陽板…等構造物可設置於土地使用管制退縮範圍內。」 

(5) 本案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並無明定建築退縮範圍直上方不得有任何構造物

或需留設無遮簷人行步道，本案屋簷得否設置於土地使用管制退縮範圍

內，提請討論。 

 

決議： 

1.本案簷高依建築技術規則定義檢討符合規定。 

2.本案屋簷投影得依113年度第4次法規執行疑義（建築技術諮詢小組）暨審

查基準檢討會議之會議紀錄案由二辦理。 

 

  

https://arkiteki.com/term/%E7%AC%AC%E4%B8%80%E7%AB%A0-%7C-%E7%94%A8%E8%AA%9E%E5%AE%9A%E7%BE%A9-2228#law-shfbxugg7cgoo0048cw8


8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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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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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原始建築線 

 
 

 



12 
 

新核定建築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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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核定建築線-2 

 
 

 

 

 



 



 



 



17 
 

 
 

 

 



18 
 

 

 
 

 



19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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